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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代替SZS.TC.TS-2022-005《“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果》。

本文件与SZS.TC.TS-2022-00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4 基本要求 c）”对第三方机构的描述；

——删除了4 d）产品认证绩效评价；

——删除了 4 e）“申请产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执行标准、供深食品

标准的要求”；
——在“5.1 基本要求 c）”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要求内容；

——修改了“5.1 基本要求 d）”对 GB 15618 标准引用描述；

——增加了“5.2.1 种子或植物繁殖材料”中条款 c）；

——增加了“5.2.2 土肥管理”中条款 c）；

——增加了“5.2.4 病虫草害防治”中条款 d）、f）、g）；

——增加了“5.2.5 无害化处理”中条款 b）；

——增加了“6.1 包装要求”中条款 e）、f）、g）；

——修改“7 追溯要求 c）”对追溯信息保存期限的要求；

——增加了参考文献“GB/T 20014.5-20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5部分：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

范”。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靖婷、种浩天、杨燕萍、洪万珊、黄婷婷、韩越、珠娜、赵云龙、王晓娅、

蒋青青、吕晓旭、黄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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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圳品”水果的评价要求，包括组织体系要求、基地要求、包装贮藏和运输要求、追

溯要求、产品质量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果类别的“圳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系列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43284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圳品

企业自愿申报，经评价合格，符合供深食品标准体系要求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3.2

水果

指多汁且主要味觉为甜味和酸味，可食用的植物果实。

4 体系要求

组织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组织基本资质证照齐全、有效；

b) 组织 2 年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c) 组织已获得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检查或认证机构的有效证书（包括产品或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范围应覆盖产品及其住所、生产地址或经营场所；

d) 如组织获得管理体系认证，应开展体系绩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目标考核、内部审核、管理

评审，相关绩效评价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C%E5%91%B3/96755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C%E5%AE%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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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地要求

5.1 基本要求

基地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生产经营主体应具有该基地的合法土地使用权，且在该基地稳定经营 2 年以上；

b) 基地具有完善的管理人员配置和管理制度；

c) 基地应对生产季节产品进行定期监控，并建立水果质量安全信息档案，产品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要求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d) 基地水质、土壤等环境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土壤污染物含量不高于 GB 15618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灌溉用水不低于 GB 5084 标准要求。

5.2 关键控制点要求

5.2.1 苗木和植物繁殖材料

苗木和植物繁殖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外购苗木和植物繁殖材料应记录苗木质量、品种、名称、日期、供应商等，并保留购买记录；

b) 不应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处理的苗木和植物繁殖材料；

c) 购用种子或植物繁殖材料应满足国家植物检疫要求，核验种子或植物繁殖材料植物检疫证明。

5.2.2 土肥管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购买商品肥料应在正规厂家及渠道购买，索要供应商资质和合格证明文件，登记购买数量、日

期并保留发票/收据等记录；

b) 购买农家肥应提供购买的来源、数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材料；

c) 肥料储存（适用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立库存管理制度，定期更新库存清单；

——肥料应分区、分块储存在有适宜遮盖的单独区域，防止物料受阳光、雾气、雨水等因素的

影响，避免交叉污染；

——肥料储存区域应保持清洁、干燥；

——肥料储存应尽可能降低水源污染风险，有机肥料储存应尽可能降低污染环境、影响人类和

动物安全风险；

d) 使用时应记录施用品种、施用量、施用日期、施用人等信息。

5.2.3 节水灌溉

依据土壤有效含水量、作物不同生育期需水量确定灌水定额。应制定灌溉计划，应用节水灌溉技术，

如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雨水收集、水循环使用等，合理灌溉，节约用水。

5.2.4 病虫草害防治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坚持绿色防控的原则，优先使用农业、物理、生态与生物防控措施，配套科学合理化学防治，

实行病虫草害预测预报和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应用高效植保机械化装备与技术；

b) 应选择绿色安全、低毒高效、低残留的农药，符合 GB/T 8321 系列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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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坚持合理施药、交替用药，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要求用药，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 8321

系列标准的规定；

d) 如果在种植过程使用了有残留限量的农药，每批采收前应对蔬菜进行农残的快速检测，在销售

前应进行农残留物抽样检测，残留量不得超过有关标准的限量要求；

e) 购买植保产品时应索要供应商资质和合格证明文件，并能提供购买数量、日期及发票/收据等信

息；

f) 植保产品储存（适用时）应符合生产地法律法规要求，在安全、适宜、远离其他物料的专门场

所合理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g) 植保仓库（适用时）应上锁，并只允许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员保管植保仓库钥匙和进出植

保产品仓库；

h) 应记录植保产品处理的水果名称和品种、使用日期、植保产品的商品名称和有效成分、使用人

员、使用量、施用机械等信息；

i) 不应使用国家禁止的植保产品。

5.2.5 无害化处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种植需使用地膜、防虫网等覆盖物，应合理、适量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并及时回收废弃

地膜、防虫网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b) 废弃、过期农药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统一处理；

c) 应妥善保管、标识和处理弃用或过期的植保产品。

5.2.6 采后处理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产品和设备器具应保证清洁，不得对产品造成污染；

b) 所有采后化学药品处理应记录，记录应包括：药品名称、销售方名称、药品类型、药品数量、

处理地点、处理日期、处理原因、施用机械、操作人员等；

c) 应减少产品采后化学处理，实行预冷处理、冷库贮藏和冷链运输。

5.2.7 预冷和储存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仓库应保持清洁，并设有温度等调控设备；

b) 包装和储存环节应保留相关记录；

c) 应根据水果的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预冷方式并尽快进行预冷，预冷后的水果应尽快进行贮藏或

运输。

6 包装、贮藏和运输要求

6.1 包装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包装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包装材料卫生标准的规定；

b）包装标签、标示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

c）在农产品处理过程如分级、称重农产品时应对相关设备设施定期进行校准检定；

d）应对农产品处理和储存的设施设备进行清洁和保养，以避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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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产品包装层数应不超过 3 层，包装的成本应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

f）产品销售包装体积扣除食用农产品体积后，与食用农产品体积之比：

——产品净重小于等于 1 kg 时，应小于 20%；

——产品净重大于 1 kg 且小于等于 3 kg 时，应小于 15%；

——产品净重大于 3 kg 时，应小于 10%；

g）包装重量应不超过销售商品总重量的 30%。

6.2 贮藏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根据水果的数量、保鲜贮藏方式、包装单元规格等配置相应的贮藏设施设备，贮藏设施、仪

器、仪表、量具等应检验合格并定期检定，入库使用前应对设施和器具进行清洁和消毒；

b）储藏时应当按照品种、规格、原料产地、加工程度、洁净度、成熟度分类储藏，易造成窜味的

水果应单独存放并挂牌标识；

c）新鲜水果应采用通风库贮藏、冷藏或气调贮藏等方式；

d）贮藏期应安排专人做好管理、检查、维护和记录，确保贮藏期水果品质；

e）水果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并做好出库记录保留文件化信息。

6.3 运输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应根据水果的类型、特征、数量、季节、距离、路况、保鲜要求等选择适宜的运输工具；

b）运输工具在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洁和消毒，确保水果品质不受影响；

c）应确保运输过程中采取温湿度控制措施确保水果符合保鲜要求；

d）保鲜贮藏条件差异较大或相互间容易交叉污染的水果应分开运输；

e）应保留文件化可追溯信息。

7 追溯要求

7.1 应建立且实施可追溯体系，保持可追溯的生产全过程记录和可跟踪的生产批号系统。记录的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二年。可追溯性记录应符合法律、法规及顾客要求。

7.2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建立产品召回程序，验证召回方案的有效性，并按规定予以记录。

8 产品质量要求

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执行标准、“圳品”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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